温州理工学院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知识问答

（知识点测试内容）

1． 什么是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财政和高校共同给予银行一定风险补偿金，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操作的，帮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校学习期间所需的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费的银行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金融机构申请办理的，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支付在校学习期间所需的学费、住宿费的助学贷款。
2．国家助学贷款发放的对象是什么？金额是多少？

对象为我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原则上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

3．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应具备什么条件？ 

一般情况下要求：(1) 家庭经济困难；(2)年满18周岁;(3)无违法违纪行为；(4)能够完成学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要求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均在本县（市、区）。
4．学生在学校现场办理高校国家助学贷款须提供哪些资料？ 

请查阅学校《关于做好2021—2022学年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
5．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办理程序怎样？
    准备困难证明原件或《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原件→到分院、直属系登记贷款意向→按照通知要求填写《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温州理工学院2021 学年国家助学贷款审核表》等材料→请辅导员填写《大学生学习、品行说明书》、签署有关意见并盖章→到现场办理（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毕业时办理还款确认等手续（切记，学院会另行通知）→按确认还款计划还清贷款。

6．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多少？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

7．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是如何发放的？
贷款由银行按约定划入学校指定账户；学校扣除学生所欠学费、住宿费后，将剩余部分发放给学生。

8．借款学生需要自己付息吗？ 

自学制期满次月1日(毕业当年7月1日)起的利息由学生本人全额支付。借款学生按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结业、肄业、退学、被取消学籍时,自办理有关手续之日的次月1日起自付全额利息。借款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正常学制：专科2年；建筑学本科5年，其他本科4年）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和学校补助。

9．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方式、还款时间有何规定？

(1)借款学生毕业离校前,学校组织借款学生办理还款确认手续,制定还款计划，首次付息日为离校日后的次月1日，首次还本日一般在毕业2年后7月1日（比如2022年6月毕业的学生，首个还款日为2024年7月1日）开始还款,在贷款到期前全部归还。(2)银行在约定的还款日从借款学生在本行开立的个人账户中扣收应偿还的贷款本息。(3)学生可以提前部分或全部还款, 应至少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银行，并到建行温州高教支行还款。

10．借款学生毕业后,应注意哪些事项？ 

借款学生毕业后,应按照借款合同中的承诺,及时向经办银行通报变动后的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借款学生蓄意逃避银行债务,不按借款合同中的要求及时向经办银行通报变动后的单位、联系方式等变化情况,出现贷款逾期的，一切后果学生自负。

11．借款学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是否可申请贷款展期？ 

可以。凭录取通知书（或录取证明）、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展期证明提前三十日到建行温州高教支行办理展期手续。
12．违约的借款学生应承担什么后果？
（1）借款学生如未按照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的期限、数额偿还贷款，经办银行就对其违约还款金额计收罚息，并将其违约行为载入金融机构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金融机构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2）按还款协议进入还款期后，连续拖欠还款超过一年且不与银行主动联系办理有关手续的借款学生，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银行将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等信息渠道公布其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毕业学校及具体违约行为等信息。（3）对于借款学生的违约行为，债权银行将提请法律诉讼，违约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3. 有逾期等不良记录后，个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修复自己的信用记录？

如果目前自己的信用报告中逾期等不良记录，那么首先是要避免出现新的不良记录，其次是尽快重新建立个人的守信记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判断一个人的信用状况时，着重考察的是这个人最近的信贷交易情况。如果一个人偶尔出现了逾期还款，但此后都是按时、足额还款，这足以证明其信用状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14. 银行发放贷款为什么要考察个人信用记录？
通过考察个人信用记录，可以及时掌握借款申请人的信用状况，将未来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通过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信用报告，银行一方面能掌握申请人已经​发生的银行借款的情况，即申请人当前的负债状况，再根据借款申请人提供的职业、收入、担保物等情况，分析判断借款人的还款能力，确定是否贷款及贷款多少；另一方面，个人信用报告中提供的申请人的历史信用记录，还能帮助银行分析判断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帮助银行更好地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

15. 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与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相比较有何优点？

（1）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没有成绩要求，而申请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二门功课不及格的(不含二门)不予受理(补考及格的算及格)（不含选修）；（2）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手续相对简便；（3）成功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后，可不需再参加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直接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相关资助政策；（4）贷款期限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10年确定，最长不超过14年，其中，在校生按剩余学习年限加10年确定；而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指由学校统一组织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要在毕业后6年内还清贷款本息（同意展期的除外）。（5）不易出现还款的不良记录。办理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往往会因为毕业后联系方式的变更，导致银行无法及时提醒学生还款，容易出现还款的不良记录；而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即使银行一时无法及时提醒学生本人还款，也可以及时联系上学生的家长，从而有效避免出现还款的不良记录。同时，也便于提前还款或变更还款账号。

16．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程序怎样？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学生在新学期开始前，向家庭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贷款申请（有的地区直接到相关银行申请）。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进行资格初审。金融机构负责最终审批并发放贷款。
17．出现什么情况银行可中止贷款？
(1)借款学生在校期间被宣告失踪、死亡或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2)提供虚假的本人信息和家庭经济信息的；(3)借款学生发生转学、出国、退学、休学、被取消学籍。

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或几种情况,经办银行有权按合同约定停发贷款,并提前收回贷款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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